

附件1                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验收流程图





项目负责人提出验收申请








科研处审查





验收资料齐全，完成任务书指标，经费使用合理的，提交到省社科联。





验收资料不齐全，或未完成任务书指标，或经费使用不合理的，退回整改。





省社科联规划办审查并组织鉴定








项目负责人在预期结题时间到期前1-2个月到财务打印项目经费决算表，核对经费使用情况（是否超支、是否符合预算、预算结余经费的用途），提交财务、审计部门审核盖章后提交纸质版和电子版材料交社科处审查。








经形式初审，验收资料齐全，完成任务指标，经费使用合理





不符合结项条件








1. 结题审批书（分2016前与后两种版）：一式3份。（结项审批书中“经费决算表”一栏，要附上财务部门打印的项目经费开支明细（盖财务公章原件）和立项时填写的经费预算表（复印件）。结项审批书请用A4纸单面复印，先不要装订，用回形针夹住即可。）


2. 成果简介：一式3份，（成果简介（2016审批书规定在前面）结尾处应注明项目批准号、项目名称、最终成果名称、课题组主要成员、是否出版，如出版，应注明出版社和出版时间，并由项目负责人签字）


3. 最终成果：一式6份（封面只需出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研究成果 字样和结题成果报告总名称，成果书内隐去一切个人信息。成果需要一个目录及总序，与申报论证契合处，总的参考文献需要按姓氏排列）。


4. 中期成果复印件：一式3份（公开发表的论文、咨询报告等）按结项审批书里的目录顺序装订，需要一份目录。


5. 电子版：参照省规划办成果上报格式。 


6. 经费回执（项目预算）复印件一份。


7.凡以博士论文或博士后出站报告为基础申报的立项课题，需附上博士论文或博士后出站报告原文。


注意：表格中的填表日期等时间请填写实际报送社科处的时间，勿提前。








全国哲学社科规划办审核





鉴定结果不合格





鉴定结果合格








退回修改后重审（一年修改期限）





予以结题，颁发结项证书，拨付预留经费。





退回项目负责人修改





送专家匿名评审，评审结果报全国哲学社科规划办。（返回专家意见）












